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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籌劃非公開發行股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告乃由中國能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
市規則第13.09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內幕消息條文作
出。

本公司正在籌劃非公開發行A股股票事項（「本次非公開發行股票」或「本次發行」），鑒於該
事項存在不確定性，為保證信息披露公平，維護投資者利益，現將本公司本次非公開發
行股票的籌劃情況公告如下：

為助力本公司「30·60」戰略目標落地，構築新能源、新基建、新產業「三新」發展平台，本
公司正在籌劃非公開發行A股股票事項，擬將募集資金用於以新能源為主的新型綜合能源
項目，包括光伏、風電、氫能、儲能等新能源一體化、專業化項目，新能源工程施工項
目、新能源重大裝備採購，以及生態環境治理、新型基礎設施等項目。本次募集資金總
額在人民幣150億元以內。本次非公開發行股票方案最終以經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
股東大會批准及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國務院國資委」）批覆、本公司證券上
市地的證券監管機構核准的方案為準。

本次非公開發行股票的數量擬按照募集資金總額除以發行價格確定，且不超過本次發行
前本公司總股本的20%。根據測算，本次發行預計不會導致本公司控制權發生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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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本次非公開發行股票方案及募集資金使用可行性尚在論證過程中，該事項存在不確
定性。本次非公開發行股票事項亦存在被暫停、被終止的風險，相關原因包括但不限
於：本次非公開發行股票未獲得本公司董事會同意、股東大會同意或者國務院國資委批
覆、監管機構核准；本次非公開發行股票相關決議失效、無適格認購對象或者與認購對
象協商達成一致終止；本公司現有股權結構發生或可能發生重大變化；市場環境或者融
資時機不利於本次非公開發行股票以及其他原因。

本公司將根據事項進展情況，嚴格按照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義務。
敬請廣大投資者理性投資，注意投資風險。

承董事會命
中國能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宋海良

中國，北京
2022年10月23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宋海良先生、孫洪水先生及馬明偉先生；非執行董事
為李樹雷先生、劉學詩先生及司欣波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趙立新先生、程念高先
生及魏偉峰博士。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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